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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易事

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事特”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及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要求,对易事特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和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的参股公司安徽易事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易事特”）

拟为购买、安装易事特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客户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为

支持参股公司大力开展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提高公司投资收益，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安徽易事特上述担保事项提供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一年，同时安徽

易事特股东唐育及其配偶、张小军及其配偶以及宿松县尚鼎建材有限公司共同为

公司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有关协议，具体担保条款以与银行及各相关方实际签

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易事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7 年 04 月 06 日 

3、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区工业园 

4、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元 

5、法定代表人：张小军 

6、经营范围：光伏新能源发电、电动汽车充电桩、城市照明工程、机电设

备、新能源系统设计、销售、安装施工、技术服务与运行维护；电力产品成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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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间断电源、应急电源、通信电源、高压直流电源、稳压电源电力一体化电

源系统、工业节能及电能质量控制系统）研发、销售安装施工、技术服务与咨询、

土建工程、建筑工程、消防工程、智能微电网、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电站、数据

中心、计算机机房工程设计、安装建设与维护、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建设施工

与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安徽易事特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方，本次交易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交易。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安徽易事特 10%股权，自然人张小军持有安徽易事

特 45%股权，自然人唐育持有安徽易事特 45%股权。 

9、财务数据：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安徽易事特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

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金额 

资产总额 2,603,275.25 

负债总额 845,000.00 

净资产 1,758,275.25 

营业收入 1,388,018.00 

利润总额 286,972.50 

净利润 258,275.25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名称：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名称：安徽易事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3、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4、担保主要内容：安徽易事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为购买、安装易事特家庭

分布式光伏电站的客户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另由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安徽易事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额度期限：一年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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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已审议批准的现行有效的对外担保事项如下： 

1、为全资子公司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超过人

民币 10,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为联营企业沭阳清水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所申请的 14,000 万元人民币的

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易事特南京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客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4、为全资子公司肥城市君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所申请的 10,400 万元人民币

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为全资子公司神木县润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所申请的 11,000 万元人民币

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为全资子公司淮北易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

7,500 万元“PSL 特定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与参股公司安徽易事特共同为购买、安装易事特分布式家庭光伏电站的

合作对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除上述对外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亦不存在逾期

担保的情况。上述担保中：为联营企业沭阳清水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所申请的

14,000 万元人民币的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为全资子

公司淮北易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 7,500 万元“PSL 特

定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除此之外，在公司董事会

权限范围内已审议通过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43,90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3%。实施本次董事会审议的为参股公司提供不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的对外担保后，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不

超过人民币 45,90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2.36%。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安徽易事特是公司为了拓展分布式光伏项目而与合作方共

同成立的项目公司，是积极探索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发展合作的一种新模式，

公司为安徽易事特提供担保，是为支持参股公司大力开展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项

目，提高公司投资收益，其股东张小军及其配偶、唐育及其配偶以及宿松县尚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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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公平、对等，不会损

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安徽易事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有利于促进其分布式光伏业务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从而为

公司带来投资收益，增厚公司业绩。其股东张小军及其配偶、唐育及其配偶以及

宿松县尚鼎建材有限公司为该担保提供反担保，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保障公

司利益及股东利益不受损害。本次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为安徽易事特提供担保。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用于其正常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不会

对公司及其参股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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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贾文静            刘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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